附件一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2023-2024年校内绿化养护项目方案

一、项目技术要求

（一）主要工作内容
 1.校园内所有绿地范围内植物的修剪：行道树（乔木）、绿化带内的大乔木每年春季全面修剪两次，包括建筑物周边影响采光树木修剪等。常绿小乔木、开花乔木根据植物的特性在适宜的季节进行修剪，灌木根据生长和景观需要每年修剪不少于四次，局部地方根据学校需要多次修剪。

  2.校园内绿化承包范围内的植物根据需要适时浇水、抗旱，绿地内排水处理等。夏季（6、7、8、9月）浇水，原则上只要不下雨，需要每天浇水，其他季节根据天气情况适时浇水，植物死亡由承包方负责赔偿。
  3.校园内绿化范围内绿地杂草清除（全面除草不少于三次暑假两次，寒假一次，其余时间根据需要局部除草，包含河道沿岸、桃花林等），全校范围的杂树清除，因管护或植物自然断枝的及时清除，修枝整形后绿化垃圾的及时清理，管护范围内绿地的枯枝败叶清理，保证绿地施工后清洁卫生干净、整洁。

    4.草坪修剪：全校性草坪修剪一年不得低于3次，局部地方根据需要和学校安排多次修剪

  5.校园内绿化承包范围内植物进行土肥管理。承包方接管后制作土肥管理方案，对施肥时间，数量、品种做好计划并自行购买相应肥料（由甲方监督购买和使用情况）。且根据需要及时追购肥料和施肥，保证植物的良好长势。

  （1）秋冬季节对所有的植物增施有机肥和复合肥。春季增施基肥、速效肥、叶面肥。开花植物根据开花季节施磷钾肥。根据植物生长酸碱性的需要，增施改善土壤碱性的的肥料。

（2）行道树根据生长环境和生长需要打孔增施有机棒肥。

  6.校园内绿化承包范围内所有植物的病虫害、有害生物防治、承包方根据病虫害的爆发情况合理施药，植物病死由承包方负责赔偿，药品承包人自行采购。植物冻害防治、夏季遮阴、冬季乔木全面涂白等工作由承包自行购买。

  7.校园内绿化承包范围内的乔木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倾倒在地面的扶正支撑处理，少量。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植物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加固，支撑。

    8.抢险及危险排除：因气候变化或其他一些特殊原因（狂风等），造成树木倒塌、断枝等，需要及时处理和排险。

9.大树复壮，对长势不好的大树，要针对性的进行复壮。

10.养护范围：校园内的全部绿化，包括河道沿岸、桃树林、教学楼B栋围挡内现有的绿化等，根据需要移栽或清除部分苗木。

11.抽水机及浇水管道铺设

（1）全校浇水不能使用自来水和消防水，只能由河道取水进行浇灌

（2）全校指定地点安装抽水泵和铺设管道到相应位置，费用由承包方负责，以便浇水

（3）在使用过程中做好抽水泵和管道维护，如有损坏自行更换或维修处理，保证正常浇水使用。合同到期时，管道和设备归学校所有，并保证管道和学校的完好（能正常使用为标准）

（4）附具体安装（及设备管道维护）地点

①河道至教学楼南花园

②河道至桃花林

③河道至体育馆周边

④河道至行政楼周边

⑤河道至老食堂周边

⑥河道至北门周边

⑦河道至西门及E幢片区

    ⑧河道至D幢及驾校边坡片区

⑨为了方便自己绿化养护浇水的其他地方

（二）详细技术要求

1.园林植物管理

（1）植物景观管理的总的要求是：按照道路总体规划和植物配置设计，实施植物的栽培、调整和管护，达到并保持规划设计的景观效果。创造一个花木繁茂、景色优美、环境舒适、意境深邃的园林道路绿化境域。 

（2）已建成定型的植物景观，应严格保护，加强管理，不得擅自改变。

（3）植物养护管理的总要求是：保持植物自然姿态和艺术造型，保证花卉植物正常生长，充分体现设计意图，使园林景观达到最佳状态。 

（4）行道树：生长健壮，树冠整齐，无枯死树，无缺窝，无倾斜、倒伏树，基本无病虫危害。 分支点在3.5米以上。

（5）风景林木（花木）：做到乔灌草合理配置，定期修剪和抚育，无枯枝死树，基本无病虫害，植物长势好，开花整齐，整体景观有特色。 

（6）灌木：各类灌木均应做到不亮脚，无枯枝，无病虫枝，生长旺盛，对残缺、老化的灌木应及时更新。 

（7）绿篱：整形绿篱每年应修剪，保持整齐、美观，保持设计形状。自然式绿篱也要控制生长，及时清除徒长枝、病虫枝。各类绿篱应常年保持无枯死树、无缺窝，长势良好。 

（8）庭院栽植的大树桩头每年进行蟠扎整形，修剪徒长枝、病虫枝，保持其园林工艺水平。 

（9）竹类：应保持生长旺盛，自然美观，无倒伏，无枯桩，及时疏伐和清除老竹头。

（10）花境（径）：花丛要讲究配置艺术，注意植物的主副关系、层次感、色彩、季相变化，要与环境地貌相协调。 

（11）草坪：保持青绿平整，边缘清晰，无积水，无缺株。单一品种草坪无杂草。观赏草坪不准行人进入践踏。无人为践踏的道路和踩板结的地块。践踏后要及时补植。（采购人提供材料）

（12）树桩类盆景或地栽树桩要造型奇特，蟠扎工整，古朴自然，生长健壮，做到“五无”：无枯枝烂叶，无刀斧痕迹，无病虫害，无杂草，无徒长枝。

（13）中标人在管护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植物过度密集或过度荫庇等情况为了植物的生长和景观效果需要移植在其他位置时需报采购人同意或安排，移植在指定位置或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将部分荫庇下的植物移植到合适地点。

2.后勤物资要分类堆放整齐，废弃物及时清运。承包范围内的物资应堆放在指定地点，并用遮掩物隔障，严禁使用绿地堆放物资材料。

3.环境保护管理

（1）承包范围内不准焚烧落叶枯草，不准存放垃圾。管护人员要带头遵守城市园林绿地“十不准”。

（2）在承包范围内实施大面积喷洒农药时，做好喷洒农药的宣传。需选择行人稀少的时间，切实做好行人告知和安全防护工作，严禁将药物喷洒在行人身上。
二、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管护时间要求

根据植物管护的情况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但不同季节作息时间需报采购人同意并按照同意的作息时间开展管护作业。高温抗旱期间植物浇水管护必须在上午10:00以前或晚上8:00以后。在开展大量喷洒农药等可能对行人造成不便的作业时，必须选择人流量少的时段进行，不得影响行人。

（二）接管工作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在中标人进场后一个月内需进行一次全面突击整治，标段范围内的各个角落的杂草、修枝整形进行一起全面清理和突击。各类支撑能用的保留，无法使用的更换。并在今后的管理中加强管护，确保景观效果。结束后分组、定岗、定人养护。

（三）养护所需机具、设备、材料等的提供和管理

1.管护期间，所有施工需要的材料、设备、工具等自行负责，学校不提供任何材料、设备和工具。

2.根据植物生长需要该新增的养护材料自行准备（含支撑的沙杆或钢管、农药、肥料、草绳、垃圾袋、维修设施设备的材料等所有需要的一切耗材）。

3.在整个养护期间，承包方自行管理好自己的设施、设备及其他材料（含肥料、农药等），如有遗失或由此造成的伤害事故等情况，均由承包方全部负责。

三、项目其他要求
1.乔木、灌木、地被因管理不善，造成死亡的，由承包方按同等规格在第一个种植季节按原规格无偿购苗补栽。所补栽苗木到场须经招标方验收签字认可后方可进行补栽。

2.因不可抗力因素、学校人为因素造成毁损死亡的应及时通知校方购买苗木补栽。

3.承包方开展管护工作后，需建立工作微信群，对采购人微信群里发出的信息要及时回应，该整改的立即整改。

4.承包方应加强维护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对需要设置安全护栏的要设置安全护栏，对全体用工人员、设备及一切生产活动中的安全事故负全责，对整个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安全事故负全责，并承担所有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5.加强药物的管理，如果需要喷洒农药，则提前做好警示标志和安全提醒，并配合学校具体的时间安排进行。进行过程中加强药物的管理，正确使用药品，确保药物等危险物品不外流，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承包方负责。

6.绿化养护中所产生的枯枝、杂草、修剪草、灌木等垃圾外运倾倒。
    四、报价及付款方式
（一）报价

1.在最高限价范围内自主报价，超出最高限价报价无效

2.本项目为总价包干项目，报价包含：承包方承包期间（含法定节假日）所有机械费、工具费、耗材费（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材料费用等）、管护及人员费、加班费、按国家规定应为职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障费，园内绿化垃圾外运费，因管护不力造成的植物补栽，管理费、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费，利润、税金等一切费用。

   （二）养护时间以一年为期，期满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


